
- 1 -

政府采购合同

甲方：常州市武进区西太湖街道办事处 签订地点：常州市武进区

乙方:江苏恒诺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就乙方中标的 腾龙路(延政路—长泽路以北)道路两侧绿化树木移栽服务

项目 项目，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通过共同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就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合同。

第一条 采购内容

1、项目名称（项目编号）：泽舟采竞磋-2023009

2、采购内容：本项目为腾龙路(延政路—长泽路以北)道路两侧绿化树木移栽服务项目，

主要包含腾龙路(延政路—长泽路以北)道路两侧香樟、银杏、樱花、紫薇、海棠、桂花等苗

木移栽至中标供应商苗圃并进行科学种植养护。工程量清单详见第四章《采购需求》。

3、服务范围： /

4、服务期限：移栽服务期限：2 个月；养护期限：2年。

5、其他：/

第二条 合同总价款及结算方式

本合同人民币总价款为 3585837.39 元 （小写）， 叁佰伍拾捌万伍仟捌佰叁

拾柒元叁角玖分 （大写）。

第三条 组成本合同的有关文件

下列关于本次采购活动方式相适应的文件及有关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

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些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采购文件；

（2）响应文件；

（3）成交通知书；

（4）成交供应商在采购过程中所作其它有关承诺、声明、书面澄清；

（5）甲乙双方商定的其他文件等。

第四条 权利保证

乙方应保证甲方在使用该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版权、

商标权或其他权利的起诉。一旦出现侵权，乙方应承担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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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质量保证

乙方所提供的服务的技术规格应与采购文件规定的技术规格及所附的“技术条款偏离

表”相一致；若技术性能无特殊说明，则按国家有关部门最新颁布的标准及规范为准。

第六条 交付和验收

1.工期：2个月。

2.验收标准：达到一级养护标准。

3.养护期：2 年

第七条 履约保证金

1.成交供应商应按以下第（1）方式向采购人缴纳履约保证金：

（1）无需缴纳履约保证金；

（2）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以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

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缴纳履约保证金，金额为（）万元（以采购文件约定为准）详见第二

章 26.2 项。待结算审计结束后 10 日内，扣除采购人应得的补偿以及中标供应商应承担的违

约金、滞纳金、赔偿金及其他各项费用后再无息返还至中标供应商账户。

第八条 合同款支付

1、本合同项下所有款项均以人民币支付。

2、本合同项下的采购资金由乙方向甲方开具发票，甲方按照本条第 3 款的约定支付。

3、付款条件：验收合格并审计后支付审定价的 60%，一年后支付审定价的 20%，余款养

护期结束经采购人确认后支付。

第九条 违约责任

1.甲方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服务、拒付服务款的，甲方向乙方偿付合同总价的 5%违约

金。

2.甲方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向乙方支付服务款的，每逾期 1 天甲方向乙方偿付欠款总额

的 5‰滞纳金，但累计滞纳金总额不超过欠款总额的 5% 。

3.如乙方不能交付服务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 5%的违约金。

4.乙方逾期交付的，每逾期 1 天，乙方向甲方偿付合同总额的 5‰的滞纳金。如乙方逾

期交付达 10 天，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通知自到达乙方时生效。

5.乙方所交付的服务不符合合同规定的，甲方有权拒绝接受。甲方拒绝接受的，乙方应

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额 5%的违约金。

6.在乙方承诺的或国家规定的质量保证期内（取两者中最长的期限），如经乙方两次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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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仍不能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乙方应退回全部合同价款，并按第 3款处理，同时，乙

方还须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损失。

7.乙方未按本合同的规定和“服务承诺”提供伴随服务/售后服务的，应按合同总价款

的 5%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

8.乙方在承担上述 4-7 款一项或多项违约责任后，仍应继续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甲方

解除合同的除外）。甲方未能及时追究乙方的任何一项违约责任并不表明甲方放弃追究乙方

该项或其他违约责任。

9.乙方响应文件内容属于虚假承诺服务不能满足响应文件要求，或是由于乙方的过错造

成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不少于合同总价 30%赔偿金。

第十条 合同的变更和终止

1.除《政府采购法》第 50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签订，甲乙双方不得擅

自变更、中止或终止合同。

2.除发生法律规定的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外，甲乙双方不得放弃

或拒绝履行合同。乙方放弃或拒绝履行合同，保证金不予退还。

第十一条 合同的转让

乙方不得擅自部分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第十二条 争议的解决

1.因服务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的，应当邀请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对服务质量进行鉴

定。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甲方承担；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乙方承担。

2.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如果协商不能解决争议，则采取以下第（1）种方式解决争议：

（1）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向南京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申请仲裁。

如没有约定，默认采取第 2 种方式解决争议。

3.仲裁期间本合同应继续履行。

第十三条 诚实信用

乙方应诚实信用，严格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和响应承诺履行合同，不向甲方进行商业贿赂

或者提供不正当利益。

第十四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1.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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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合同一式陆份，甲乙双方各执叁份。

3.本合同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

甲方（采购人）： （盖章） 乙方（供应商）： （盖章）

地址： 地址：

法定（授权）代表人： 法定（授权）代表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